
内建院发字〔2023〕7 号

关于开展两级“双高计划”及“提质培优行动计划”

任务绩效汇总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全面推动我校两级“双高计划”及“提质培优行动计划”

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，做好三个重点项目的终期验收准备，现

启动我院两级“双高计划”及“提质培优行动计划”任务绩效

填报汇总工作。请各项目责任部门（责任人）根据建设任务组

织填报及报送标志性成果。

一、填写要求

1.数据采集范围：

（1）“提质培优行动计划”：2019 年 1 月 1 日-2023 年 5

月 31 日。

（2）国家级“双高计划”：2019 年 1 月 1 日-2023 年 5

月 31 日；

（3）自治区级“双高计划”：2020 年 1 月 1 日-2023 年 5

月 31 日；



2.共包括 6 个附件，请根据附件中的责任部门（责任人）

分别填报。

附件 1：“提质培优行动计划”任务绩效完成情况汇总表；

附件 2：国家“双高计划”院校建设任务完成情况汇总表；附

件 3：国家“双高计划”专业群建设任务完成情况汇总表；附

件 4：自治区“双高计划”院校建设任务完成情况汇总表；附

件 5：自治区级“双高计划”专业群“智能建造技术专业群”

建设任务完成情况汇总表；附件 6：自治区级“双高计划”专

业群“风景园林设计专业群”建设任务完成情况汇总表。

二、提交要求

请责任部门（责任人）于 6 月 13 日前，将附件及标志

性成果以压缩包形式通过 OA 提交发展规划与重点项目建设

办公室王媛媛。提交前需报分管校领导审阅。

发展规划与重点项目建设办公室

2023 年 6 月 10 日


